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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4年5月21日，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奥

飞动漫”）与自然人杨健、徐杨斌在广州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三方约定共同

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在北京市成立北京奥飞多屏传媒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局核

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为“多屏”或“目标公司”）。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800万元，占目标公司80%的股权。杨健以货币形

式出资120万元，占目标公司12%的股权。徐杨斌以货币形式出资80万元，占目标

公司8%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需要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也不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相关方介绍 

1、杨健，男，汉族，身份证号码：32102819770124****； 

2、徐杨斌，难，汉族，身份证号码：32068419811224****。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 

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壹仟万元整。其中公司以货币形式出资，认缴注册资

本出资额为800万元，占目标公司80%的股权。杨健以货币形式出资，认缴注册资

本出资额为120万元，占目标公司12%的股权。徐杨斌以货币形式出资，认缴注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资本出资额为80万元，占目标公司8%的股权。以上注册资本分二期由股东按以上

股权比例缴纳，第一期实缴注册资本为900万元，在公司成立前缴纳，其中公司

缴纳800万元、杨健缴纳60万元、徐杨斌缴纳40万元；第二期实缴注册资本为100

万元，在公司成立后二年内缴纳，其中杨健缴纳60万元、徐杨斌缴纳40万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目标公司主要的经营业务为：电视内容多屏分销、多频联营，Online TV 节

目运营，电视内容 APP 化并移动互联和智能电视联营。 

各方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首次出资额 

（万元） 

二次出资额 

（万元） 

注册资本比例 

奥飞动漫 800 800 0 80% 

杨健 120 60 60 12% 

徐杨斌 80 40 40 8%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以下条款中甲方指公司，乙方为杨健，丙方为徐杨斌。 

1、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壹仟万元整。其中甲方以货币形式出资，认缴注

册资本出资额为 800 万元，占目标公司 80%的股权。乙方以货币形式出资，认缴

注册资本出资额为 120 万元，占目标公司 12%的股权。丙方以货币形式出资，认

缴注册资本出资额为 80 万元，占目标公司 8%的股权。 

2、为了保障目标公司各股东的利益，目标公司设立董事会，作为公司的决

策机构。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甲方委派两名，乙方、丙方共同委派一名。董

事会议事规则由章程确定。首任总经理由丙方担任，任期为三年，财务负责人由

甲方委派。 

3、为了体现乙方和丙方前期创意的价值，各方同意未来三年（2014-2016

年）目标公司税后净利润和经营现金净流量中较低者的 10%作为奖金额外奖励给

乙方和丙方。 

为更好吸引和激励人才，保证目标公司健康持续发展，各方同意共同等比例

出让并设立公司期权，期权比例为公司总股份比例的 15%，以激励包括乙方、丙

方在内的公司管理团队及创意团队。 



4、在目标公司实现累计税后净利润 3000 万元（以下简称“目标利润”）后，

乙方和丙方有权在目标利润实现后的任意时间要求将其持有的部分股份转让给

甲方。若乙方或丙方向甲方提出转让要求，甲方应以目标公司上一年税后净利润

的 10 倍估值对乙方或丙方所转让的股权进行收购；乙方或丙方首次所转让的股

权不得超过其所持股权的 50%。 

5、自本协议生效并目标公司成立之日起至乙方、丙方停止在目标公司任职

和停止担任目标公司股东之日（以在后届满者为准）起满两年内，除非得到目标

公司董事会书面同意，否则乙方和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包括以他人

的名义）参股或经营与目标公司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不得参股或经营与目标公

司之业务范围、项目题材或主题相同或相类似的项目，不得参股或经营与目标公

司的产品相竞争的产品。 

6、除非另有书面约定，否则目标公司所创作、拍摄节目的知识产权均归属

于目标公司。如目标公司解散或甲乙丙三方解除合作，则目标公司创作作品的知

识产权由甲、乙、丙三方按当时的股权比例共同享有，并三方授权由甲方永久在

全球范围内独家运营和使用（包括再授权）。甲方运营和使用（包括再授权）的

收益按解散当时的股权比例分配给乙方和丙方。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基于奥飞公司的渠道优势、整合优势，以及乙方、丙方的资源优势、专业优

势，在包含电视节目、网络短视频、APP视频等视频内容的运营领域，形成独创

品牌、开拓全新模式、打造一流团队、获得良好收益、拓展市场空间。 

2、投资风险 

创意风险：内容创意能力是该项目竞争力的核心一环。核心内容创意团队对

家庭娱乐内容的创意能力决定了项目的成败。如何把握各大平台的需求，如何把

握下一个五年的内容风潮，是创意团队的基础任务。 

渠道风险：多屏分销的关键在于渠道，渠道的价值决定了内容产品最终的品

牌价值和营收。渠道的稳固性也是风险之一，由于内容产品的品牌需要递进式的

打造，时间累积具有重要作用，渠道的稳固性显得十分重要。 

人才风险：内容运营的核心在于人才的稳定，专业性、高素质人才对公司的



发展至关重要。 

由于目标公司尚未完成注册登记，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本次投资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投资合作协议。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5 月 21 日 

 




